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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来县人民法院2022年度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评价单位 怀来县人民法院             
报告时间 2023年3月19日                        
怀来县人民法院2022年度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机构职能与组成

根据《怀来县人民法院部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怀来县人民法院部门的主要职责为：
1.1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1.2依法审判法律规定由怀来县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民事、行政等第一审案件。
1.3依法审判上级人民法院指定、同级人民法院移送的刑事、民事、行政等第一审案件。
1.4审查和受理各类申诉案件，审判各类再审案件，处理来信来访。
1.5依法办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案件判决和裁定执行事项及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中关于财产部分的执行事项；办理法律规定由基层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事项。
1.6负责审判工作的调查研究，总结审判工作经验。
1.7负责干警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工作；按照权限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  
1.8管理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
1.9负责司法技术鉴定、通讯、计算机等技术管理工作。
1.10负责审判工作中的法制宣传，教育公民忠于祖国，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社会公德。
1.11完成其他应由怀来县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
人员结构

怀来县人民法院人员编制数为83人，2022年在职人员数187人，包含行政编制人员81人、聘用制书记员30人、退伍人员6人及劳务派遣人员70人。
3、收支情况

（1）预算收入情况

2022年总预算收入（含上年结转）3540.5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359.82万元，公用经费311.72万元，项目经费863.47万元，上年结转5.56万元。
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总支出3535.8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672.74万元，项目支出863.08万元。

基本支出2672.7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187.7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69.9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10.05万元，资本性支出4.98万元。
项目支出863.08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571.13万元，资本性支出291.95万元
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怀来县人民法院2022年度项目资金共计863.08万元，其中办案业务经费193.03万元，业务装备经费162.48万元，法院建设补助资金128.57万元，维修维护经费179万元，推进示范法庭等建设经费200万元。

自财政下拨以上资金后，我院领导和经办人员严格按照《人民法院财务管理办法》、《河北省法院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政府采购等相关制度及资金支付审批流程等做到专款专用，全部用于法院开展日常案件业务需要所保障的各类案件综合性支出及法庭建设维修、案件执行等。
4、目标实现情况

我院在案件结案率、案件合格率、法定审限期内结案率、执行公开率等指标均达到年初既定目标，整体案件业务指标达到年初既定标准，绩效总体完成率为100%。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

评价组织

本次绩效评价共分三个阶段：

一是绩效评价准备。召开学习准备会，通过对财政预算绩效评价相关文件的学习，制定实施方案，成立评价小组，按照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我单位绩效管理工作由负责财务工作的副院长为评价小组组长，由各分管领导、项目经办人员和财务人员为评价小组组员。

二是绩效评价实施。严格按照规定组织实施绩效评价，查阅和收集有关数据资料，并进行认真分析，初步计算出各评价指标分值。

三是绩效评价报告形成。通过对各项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2、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工作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通过对项目的效率性、效益性的比较和分析，考核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结合该项目特点，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比较法、询问查证法、抽样法等开展具体工作。

具体评价情况及结果

１、预算编制情况评价

（１）绩效目标指标管理

绩效目标指标管理包含绩效目标科学性和绩效指标科学性。

 绩效目标科学性（9分）是指总体绩效目标、分项绩效目标和预算项目目标是否完整、指向精准、客观公正、数量适当、可行性。怀来县人民法院总体绩效目标、分项绩效目标和预算项目目标较为完整，客观公正，具有可行性，但还应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完善，得8.5分。

绩效指标科学性（6分）是指是否准确反映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是否清晰、细化、可评价、可衡量。怀来县人民法院绩效目标制定清晰可评价、衡量，得5.5分。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包含预算编制完整性、项目预算功能分类等编制合规性和预算上报及时性。

预算编制完整性（3分）是指单位所有收入是否全部纳入部门预算；支出预算是否统筹各类支出，按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分别编制。怀来县人民法院所有收入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支出预算按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分别编制，得3分。

项目预算功能分类等编制合规性（9分）是指功能分类编制准确性；项目支出是否按规定编制政府采购预算；项目支出是否按规定实施投资评审管理；项目支出是否按规定实施绩效目标管理。怀来县人民法院各项支出按照部门支出功能分类进行编制，按照政府采购目录内容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对重点项目进行事前评估等程序，得8分。

预算上报及时性（3分）是指是否按规定的时间进行了上报，怀来县人民法院已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了预算上报，得3分。
预算执行情况评价

预算执行

预算执行包含收入预算完成率、预算调整率、支出进度、资金结余结转率、“三公经费”控制率、政府采购执行率、决策真实性、资金使用合规性及财务管理规范性。

收入预算完成率（2分）是指部门收入预算完成数与预算数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评价部门收入预算的完成程度（收入预算完成率=收入预算完成数/收入预算数*100%）。怀来县人民法院收入预算完成率100%，得2分。
预算调整率（2分）是指部门本年度预算的调整数与年初预算数的比率。预算调整率=调整预算数一年初预算数/年初预算数100%。怀来县人民法院预算调整率4.92%，得1分。
支出进度（4分）是指部门季度支出进度情况，用以反映和评价部门预算执行的及时和均衡程度。怀来县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安排各项支出，但由于客观原因存在个别项目支出缓慢现象，得3分。
资金结余结转率（2分）是指部门本年度结转结余总额与支出预算数的比率，反映和评价部门对本年度结转结余资金的实际控制程度。结转结余率=结转结余总额/支出预算数*100%。怀来县人民法院资金结余结转率0.13%，得2分。
“三公经费”控制率（2分）是指本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与预算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某单位对重点行政成本的控制程度。“三公经费”控制率=本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 三公经费”预算数*100%。怀来县人民法院“三公经费”控制率100%，得2分。
政府采购执行率（2分）是指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政府采购金额与年初政府采购预算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政府采购预算数*100%。怀来县人民法院按照上级要求应采尽采，得1.5分。
决策真实性（2分）是指考核决算编制数据是否账表一致，即决算报表数据与会计账簿数据是否一致。怀来县人民法院决算报表数据与会计账簿数据一致，得2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4分）是指部门(单位)是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用途使用预算资金，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 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怀来县人民法院按照法律法规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用途使用预算资金，资金的拨付按照预算用途使用、审批程序和手续完整，得4分。

财务管理规范性（5分）是指考核部门(单位)相关财务规则和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用以反映部门(单位)财务管理的规范程度。怀来县人民法院按照相关财务规则和会计制度的执行，得5分。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包含管理制度健全性、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基础信息完善性、资产管理规范性。
管理制度健全性（2分）是指部门(单位)为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成事业发展的保障情况。怀来县人民法院按照已制定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会计岗位制度等管理制度执行，得2分。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2分）是指部门(单位)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公开部门预算、执行、决算、监督、绩效等相关预决算信息，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明情况。怀来县人民法院在规定时间内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得2分。

基础信息完善性（1分）是指部门(单位)基础信息是否完善，用以反映和考核基础信息管理工作的支撑情况。怀来县人民法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得1分。
资产管理规范性（2分）是指部门(单位)的资产配置、使用是否合规，处置是否规范，收入是否及时足额上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的规范程度。怀来县人民法院已建立资产台账，资产报表数据与会计账簿数据是否相符；新增资产符合规定程序和规定标准；资产处置事项按规定报批，资产收益及时足额上缴财政，得2分。

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包含绩效自评覆盖率及评价结果应用率。

绩效自评覆盖率（4分）是指部门(单位)按照财政局要求实施绩效自评并报送相关自评材料的数量占应实施项目绩效自评数量的比重。怀来县人民法院按照县财政局要求实行项目绩效全覆盖，对重点项目出具自评报告，得3分。
评价结果应用率（4分）是指财政绩效评价、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怀来县人民法院对评价结果提出的意见建议正在逐条落实中，得3分。
     3、履职产出情况评价

（１）实际完成率

实际完成率（7分）是指部门(单位)履行职责而实际完成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履职工作任务目标的实现程度。怀来县人民法院已按照设定的目标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使得办案顺利进行，社会稳定、群众满意，得7分。
（2）完成及时率

完成及时率（8分）是指部门(单位)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完成的实际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履职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怀来县人民法院各项案件在规定的时间内审结，各项案件资料及时归档，社会安定，得8分。
4、履职效益评价

履职效益评价包含部门整体效益和社会公众满意度。
部门整体效益（9分）是指部门(单位)通过履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等职责在社会、经济、民生、环境发展等方面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怀来县人民法院通过各项工作的开展，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得9分。
社会公众满意度（6分）是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社会公众在部门履职效果、解决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厉行节约等方面的满意程度，反映和评价部门支出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怀来县人民法院通过对服务对象、社会群众和部门内部员工的调查，了解社会公众对部门履职效果、厉行节约等方面的满意程度，社会公众满意度高，得6分。

评价结果：

通过各项绩效指标评价的结果，反映出部门整体支出、收入、执行及调整等事项安排合理、运行稳健，在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履职产出和履职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绩。综上所述，项目总评分为93.5分，评价小组通过综合认定的评价等级为“优”。

存在的问题及整改建议

    针对存在的绩效问题，在下一步工作中：一是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科学做好年度预算编制工作，并在实施过程中督促加快支出进度；二是制订更为详尽的年度预算支出计划，并督促按计划严格执行，确保各季度支出数达到相对均衡。

                                  怀来县人民法院

                                 2023年03月19日


